汕头华侨试验区促进AI玩具产业科技创新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行动部署，落实落细省、市人工智能赋能玩具产业发展工作要求，依托汕头玩具产业基础，发挥汕头华侨试验区跨境数据流动优势，力争3年内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AI玩具企业，构建集研发、生产、品牌、出口于一体的AI玩具产业生态，助力汕头打造“中国AI玩具之都”，特制定本措施。
1、 支持关键技术研发攻关。
（一）企业牵头开展AI玩具相关技术研发项目获国家级/省部级政府（或同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奖励的，分别给予10万、5万的奖励。
（二）企业获批牵头制定AI玩具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分别给予20万元、15万元奖励。
（三）支持核心技术研发。企业通过PCT（专利合作条约）获得申请受理，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获得欧盟、美国、RCEP区域等AI数据算法、边缘计算硬件相关专利的企业，每家给予10万元奖励。
二、提供AI算力补贴。
依托华侨试验区数字基础设施，发放算力劵支持企业AI发展，补贴比例不超过实际算力成本的30%，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贴50万元。
三、提升AI玩具产业发展服务能力。
对取得玩具类AI检测中心认定资质的企业或机构，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对提供开发AI元器件、智能体、数据集等平台型企业，服务企业数量超过50家的，每个奖励15万元。建设面向AI玩具行业数采工厂或具身智能训练基地，其训练机器人数量超过20台的奖励50万。
四、支持企业推广使用AI元器件。
对AI芯片、AI模组年销售量超10万片以上的企业，给予15万元年度奖励。
5、 支持建设面向AI玩具的高质量数据集（数据空间）。
对服务企业数超过30家的高质量数据集或数据空间,每个给予50万元支持。
六、支持开发AI玩具智能体或垂直行业模型。
[bookmark: _GoBack]对应用到10万个以上AI玩具产品的智能体或者行业垂直模型，每类给予30万奖励。
七、培育产业集群。
建设AI玩具OPC社区和孵化器，支持符合条件的玩具、芯片、模组等相关企业、玩具产业项目入驻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企业孵化器和OPC。    
八、支持开展AI玩具专题活动。
市级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协会在华侨试验区举办AI玩具创意设计大赛、新品发布会等活动且参加企业不少于30家，对活动举办方给予2万元补贴。
九、助力跨境贸易提质增效。
支持企业依法合规使用华侨试验区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试点业务，依托跨境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报关、物流、结汇等一站式跨境服务。
十、强化品牌建设与IP赋能。
推动AI玩具与IP深度融合，对企业获得知识产权登记获得国内唯一授权的优质IP，具备较高市场价值的，一次奖励10万；鼓励企业打造自有品牌，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AI玩具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
十一、附则
1.本措施支持对象为在汕头华侨试验区内合规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行业协会、机构等法人主体。
2.由汕头华侨试验区管委会每年统筹安排扶持资金500万元支持本措施实施，申请资金额度超过年度扶持资金总额的按对应比例审核发放。
3.同一企业、同一项目符合本措施多项扶持政策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扶持，不重复享受；同一项目同时符合国家、省级、市相关扶持政策的，可叠加享受。
4.本措施由汕头华侨试验区管委会负责解释，每年制定申报指南，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及规定调整的，按上级部门政策规定执行。
5.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两年，从2026年3月  日至2028年3月  日。


